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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不僅為偵查犯罪的主體，也職司犯罪訴追之職權，其權力不可謂不大，但相對而言，對檢
察權的抑制機制卻可能相當有限。以江國慶案來說，對於陳肇敏等人的刑事咎責，在經北檢為不
起訴處分後，雖經再議後，由高檢署發回北檢續行偵查已快一年，仍未有任何動靜，而從過往的
經驗判斷，經再議發回，欲更改處分的可能性極低，此冤罪的咎責，肯定將因此無疾而終。如此
的結果，正突顯出台灣亟需引入類似美國大陪審團或者日本檢審會的制度。

壹、刑事咎責的困境
   

      一般在面對公權力機關的違法濫權、刑求取供，甚或故為入罪等等，殘害人權的結構性犯
罪，往往會面臨諸多的困境，以江國慶案來說，司令竟是動用不具有司法警察身份，且是針對間
諜的反情報組為偵查工作，為取得被告自白，而無所不用其極。雖然事已至此，卻因偵查的密行
、軍方體系的封閉、被告早已草草被槍決等因素，而難以找到證據。而就下指令的司令而言，也
可以「未下令刑求」，而將責任推給下屬，再加以此案是檢方起訴、法院審理的結果，更可將冤
死的責任推給檢審。 

      即便有證據證明此等人員的枉法濫權，但由於濫權訴追罪的處罰對象，是否能包括到司令
與反情報人員，恐有其侷限性。即便能包括，但因濫權訴追致死罪的追訴時效，依據刑法施行法
第8條之1，必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舊法，即只有十年的時效，卻因案件已經過十五年，而必須
為不起訴處分1

。如此操作法條的結果，必陷入人人公務員、卻也人人無責任的困境，江國慶的死，彷彿是「天
災」所造成。 

      檢方的不起訴處分，出於法條的侷限，或有無奈，卻也非到無能為力的地步，因這種藉由
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所造成的人權侵害，乃具有一體性與組織性，若將參與者的責任為切割處理
，必因責任分散，自然會執著於較輕的濫權訴追罪，而不會往較重的共同殺人罪為偵辦，追訴權
時效自然也較短，而得以使這群人輕易逃脫法律的制裁。因此，面對此類犯罪時，如何能在罪刑
法定與正義伸張間，尋求一個正當化的途徑，正考驗著檢方的能力與膽識。

貳、大陪審團簡介
   

      講到陪審，一般人想到的是由12名陪審員所組成的陪審團，即一般所謂小陪審團，而在英
美法，事實上，仍有人數在16到23人的大陪審團存在，此種類型的陪審團，不在決定有罪與否，
而在對檢察官所告發的案件，來決定是否起訴。由於大陪審團的人數較多，組成也不易，所以在
英國，早於1947年，即已廢除，而不再出現，但在美國，仍有四十幾州，仍存有此種制度。一個
主要的原因在於，依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的規定，只要是屬於重罪，就必須由大陪審團來
為控訴，而向法院提出正式的起訴狀（indictment）。至於重罪的標準，則依據慣例，只要法定
刑在一年以上者，即屬之。相對而言，若非屬於重罪，即無庸大陪審團的控訴，直接由檢察官提
起即可。 

      也因此，美國大陪審團的控訴，其目的在保障被告的憲法權利，更有防止檢察權濫用的作
用在，尤其是美國的檢察官，其有與被告為不受任何限制的認罪協商權，則更有必要藉由外部監
督，以來防止檢察官的恣意起訴或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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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關於大陪審團的選任與小陪審團相同，都是從法院管轄區域內的公民中所隨機選出，而
能反映出該區域的人民意志，只是與小陪審團不一樣之處，乃在於其仍處於起訴前階段，所以其
程序並不公開。且因其非在審判被告有罪、無罪，只是在審理檢察官所告發的案件，是否具有起
訴適格，及檢視檢察官是否有違反法定程序違法取得證據等是。而雖然大陪審團與小陪審團的功
能不同，但陪審員所必須負起的保密及保持中立等義務，則無不同。

參、大陪審團的著名案例
   

      雖然受大陪審團審理，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所保障，但由於此條文僅被認為是在限
制聯邦，至於州是否要適用，仍由各州決定，也因此，大陪審團雖為美國大部分的州所保留，但
其適用範疇確有逐步縮小的趨勢，僅有在屬於涉及聯邦犯罪的案件時，較常被使用。 

      美國最有名的大陪審團案例，當屬1972年的水門案，此案的引爆點，竟是因大陪審團成員
的爆料所致。因在當時，幾位假扮成水管工人的退休CIA幹員，闖入民主黨在水門旅館的總部內
遭逮捕後，即必須開啟大陪審團，以來決定是否起訴，而雖然此種審理不公開，但有成員違反陪
審員義務，而向華盛頓郵報記者透露此案內情不單純，才因此引發記者持續追蹤，最終讓尼克森
下台的水門案。 

      另一起著名的案件，則是在1996年，美國總統柯林頓所涉及的白水案，此案件涉及總統妻
子所開設的是律師事務所，可能藉由總統職權不當取得土地的疑雲，此案在哥倫比亞特區召開大
陪審團，以來決定現任總統是否該被起訴。柯林頓被被要求出庭，而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遭大陪
審團傳喚的現任總統2，將美國司法民主化的特性彰顯倒極致。 

      而大陪審團制度，並非屬於美國的專利，在二次大戰後，隨著美軍佔領日本，也將此制度
移植至日本。
 

肆、日本的移植

  

      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美國佔領之故，日本司法也因此產生變化，尤其是刑事訴訟，改採
當事人主義，算是其中最大的變革。但日本的此種移植，並非全盤接受，而是經過一定的改良，
以當事人對等的認罪協商制度，轉化到日本，卻成為檢察官可以對所有案件為起訴猶豫（緩起訴
）與不起訴處分，其裁量權相當之大。而由於日本並無自訴制度，因此，訴追與否完全由檢察官
獨佔，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針對檢察官不為起訴的處分，告訴人除可向上級檢察官為再議，
以為自律監督外，任何人皆可向由公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簡稱檢審會）提出申告，而成為抑
制檢察權最重要的他律機制3。 

      而在過往，檢審會對於檢方所為的處分，若為不當的決議，僅屬於一種參考，而無拘束檢
察官之效力。但在2009年5月21日後，由於日本採行國民參審的所謂裁判員制度，所以同樣是由
公民組成的檢審會，其決議效力也改成對於檢察官有拘束力，而不再只是花瓶。 

      而根據新修正的檢察審查會法，只要檢察官所為的不當處分，任何人皆可向檢審會為申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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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不起訴處分的審查，檢審會可為以下三種決議： 

1. 起訴建議：即請求檢察官為起訴的考量，但檢察官在調查後，仍可為不起訴。
2. 維持原處分：即認為不起訴並無不當。
3. 強制起訴：由檢審會直接為起訴決定，檢察官即受拘束，不得再為不起訴。

      而在強制起訴的場合，由於違反檢察官的意志，為了防止其不認真論告，所以法官可直接
選任辯護人來取代檢察官為公訴者的角色。

伍、公民監督的展現：陸山會案

  

     
而在日本裁判員制度實施後不久，
即發生執政的民主黨幹事長4

小澤一郎，涉嫌收受不法政治獻金的陸山會事件，在其辦公室遭東京地檢署特搜部大肆搜索，且
其秘書及一位執政黨議員並因此遭逮捕後，立刻引起社會譁然。而特搜部如此沸沸揚揚的大動作
，但最終竟僅起訴秘書，而對小澤一郎，則以罪證不足為不起訴處分。如此的結果，引發輿論強
烈質疑，並有市民團體向東京檢審會為申告，檢審會在連續兩次要求檢方須為起訴考量的決議，
東京特搜部竟完全不予理會，而再為不起訴的情況下，檢審會終於做出強制起訴的決議。 

雖然案件因此被起訴，但若由一開始即不想起訴此案的檢方，來擔任訴追工作，恐又會有「放水
」之虞，因此，
就由東京地院指定辯護人來擔任
公訴的角色。雖然此案仍未確定5，卻已經凸顯出，藉由外部監督與抑制檢察權的重要性。

陸、台灣呢？

      相對於日本對於檢察權的監督機制，在江國慶的冤罪咎責案裡，雖由檢察總長依據法院組
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款，以案件有違害社會秩序為由，指定由特偵組為偵查，但在調查完畢
後，針對陳肇敏等人，卻以追訴權時效已過或罪證不足等因素，而認為應以不起訴為妥當。則在
此時，即暴露出一個大問題，因若特偵組自為不起訴處分，則在其配署於最高檢察署的情況下，
恐連再議而為自律審查的機會都沒有。不過，因此案乃經指定偵辦，特偵組最終仍交由北檢為決
定，惟此問題卻不會因此消失。 

      因北檢的不起訴處分經再議後，由高檢署以調查尚未完備及法條適用有疑的理由，發回續
行偵查，則北檢必然面臨一個矛盾，即高檢署雖為其上級，但不起訴乃為最高檢察署特偵組的意
見，在兩者都屬上級的情況下，到底該聽誰的？這或許是北檢至現今，仍遲遲不敢於起訴或不起
訴的原因所在。即便北檢從善如流而為起訴，但此起訴乃違反其意志，是否能認真為論告，恐是
個大疑問。 

      而若北檢再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是否可能再為發回或命為起訴，實難期待。則於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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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得再由告訴人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之訴，惟藉由此種程序，而由法院准予起訴的比例，至目
前為止，竟不到百分之一6

。如此的困境，又再凸顯出檢察權難於抑制的毛病，若不儘速建立他律且透明的監督機制，此問
題肯定不會只存在於江國慶一案。 

      回想當初，欲處決一位年輕人的寶貴生命，是如此的迅速與草率，而如今，對造成冤罪者
的刑事咎責，竟是如此的坎坷與漫長，伸張正義之日，恐也遙遙無期。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註解： 

1.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對公務員的懲戒上，且對公務員的懲戒時效更短，僅有十年。

2.一般總會認為，尼克森應該才是第一位被陪審團傳喚的現任總統，不過，尼克森在水門案期間
，一直行使總統特權，來抵抗來自於國會與司法的調查，而引發眾怒，並遭彈劾，最終仍得辭職
下台，只是其下台後，繼任的福特總統立即為赦免，因此，其也未曾遭任何訴追，苦的是，當初
為其竊聽與為不法行徑的公務員，卻全遭起訴。或許是柯林頓看到水門案的前車之鑑，所以在白
水案事件裡，其相當配合來自於國會與司法調查，反引起大眾的同情，而終能免於彈劾。

3.可參考拙著，法官應該我來當，法治時報社，2012.4。

4.若在台灣，應可稱為黨主席，而小澤一郎最大的功績，即是在2009年的眾議院大選中，一舉擊
敗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而成為日本首相，但在不法政治獻金的醜聞爆發後，形象受挫，而由鳩山
由紀夫繼任，不過，其仍擔任幹事長一職，而等同是地下首相，直至東京特搜部為偵查，才因此
辭去幹事長一職。 

5.小澤一郎雖經第一審判決無罪，但指定擔任公訴的律師，也馬上提起上訴，因此，此案尚未確
定。

6.更為詳細的核准比例數為千分之七，從此比例可以看出，原本欲藉由法院來制衡檢察權的期待
落空。這主要是因，此種程序須由告訴人提起，且採律師強制代理，門檻不低，又律師並無如檢
察官般的強制處分權，僅能於檢察官處為閱卷，何能期待還原事件真相。又交付審判程序，僅在
審查證據是否足以達於起訴門檻，法院並無職權調查證據，而屬於被動，欲推翻檢察官的不起訴
處分，自有相當困難，會有如此高的駁回比例，自也不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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